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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我们提供
机会请你把握

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
地址：广电路168号

15888909099（757577）
87138766 87332168

市属国企交旅集团永康市赫灵方
岩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方岩风景区岩下
老街中段一期七号楼边上小铺开始公
开招租报名。报名时间：公告发布之日
起至5月6日。报名地点：永康市赫灵
方岩旅游集团有限公司（方岩镇圆梦路
18号4楼）。报名资料：报名时需提供
相关业态规划。
招 商 热 线 ：0579-89200610，

18758361397，324316。
永康市赫灵方岩旅游集团有限公司

2026年4月23日

方岩风景区商铺招商公告
石柱镇后郎村鱼杜自然村坟山标准

厂房540平方米，一层楼高5.5米，标底
170元/年/平方米。临时厂房135平方
米，80 元/年/平方米，五年标底共计
513000元，租金一次性交清。承包期
2026年8月1日至2031年7月31日，投
标时交保证金10万元，未中标者开标后
当场返还，中标者保证金转为租金上
交。报名时间：2026年4月30日止。报
名费200元。联系电话：13967920166，
810166吕先生；13758985059陈先生。
永康市石柱镇后郎村集体经济组织

2026年4月23日

厂房出租招标公告
石柱镇后郎自然村学校旧房出租，

层高约3.5米，约160平方米，五年标底
80000 元，租期 2026 年 5 月 10 日至
2031 年 5月 9日止，投标时交保证金
2000元，未中标者当场退还，中标者五
年租金当场交清。报名费100元。
报名时间：2026年4月30日止
联系电话：13588604837，574837

郎先生；18868566078，546548。
永康市石柱镇后郎村集体经济组织

2026年4月23日

厂房出租招标公告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厂房店面出租

城西灵石路二幢厂房

12000平方米，下里溪工

业区二幢16000平方米

出租。市区总部金碧11

楼720平方米，商城旁国

贸店面二楼五楼2000平

方米，九铃华府店面二楼

5000平方米对外出租。

电 话 ：13575692011，

662011；15067967958，

282801。

厂房出租

长城大坟山沿一楼2000

平方米，二楼2500平方

米，电话：15967904915，

13905890094，507220。

厂房出租

石柱厚莘工业区标准厂

房 1400 平方米出租（2

楼)，另带 150平方米办

公楼。适合装配、仓库、

电商等各种行业，配有货

梯，已腾空。联系电话：

15858956006（566226）；

13858908350（568350）。

厂房出租

市区兴达三路厂房四楼

1400平方米、五楼1200

平方米出租，交通便利，

设施齐全。联系电话：

13588606869，627069。

厂房出租

方岩派溪工业区亿利来

路厂房，1-2层共 1200

平方米，有变压器，电梯，

交 通 方 便 。 电 话 ：

13857957320。

声 明

林海源遗失浙江永康农

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股金证一本，股金证

号：557778，声明作废。

招聘人数：20名
工作地点：全国多区域（以省外重点市场为主，具体面议）
工作性质：驻外全职

【岗位信息】

薪资结构：6000底薪+提成，入职缴纳五险一金，年终奖、节日福利、生日礼物等。
其他：持有C1驾照，能适应长期驻外及频繁出差，可灵活调配区域。

【薪资福利】

学历：大专及以上学历，专业不限，市场营销、商务管理、大健康相关专业优先。

经验：1年及以上销售经验，有大健康、保健品、食品、家居建材等行业驻外销售经验者优先，无经验也可。

能力：具备优秀的沟通谈判、客户开发与关系维护能力，目标感强、抗压能力突出，能独立开拓市场。

素养：认同步阳及云启元品牌理念，工作积极主动、责任心强，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。

【任职要求】

联系人：方女士 电话：18266990804

2026年4月23日（第1845期）
《永康日报》

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5）浙0784民初5125号
俞哲（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洪福
村麻车口18号）:本院受理原告吕苏庭
与被告俞哲，姚新雄，李震，李晓姬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，因适用其他方式
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向你

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：一、
由被告俞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
日 内 归 还 原 告 吕 苏 庭 借 款 本 金
2800000 元并支付利息（以 3300000
元为基数自2024年7月1日起按年利
率13.8%计算至2024年8月11日止，
以3200000元为基数自2024年8月12
日起按年利率13.8%计算至2025年7
月 2 日止，以 2800000 元为基数自
2025年 7月3日起按年利率13.8%计
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，并扣除已支付的
利息150600元）；二、由被告姚新雄于

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对上述第

一项判决中的借款本金250000元承担

共同还款责任；三、由被告俞哲于本判

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吕苏庭律

师代理费49000元；四、驳回原告吕苏

庭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如果被告俞哲，姚

新雄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

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

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案件受理费31320元，由原告吕苏庭负

担2562元，由被告俞哲负担28758元；

保全费5000元，由被告俞哲负担。自

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

5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为
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

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

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

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；也可以在
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浙江省

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

状。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
